
《江西省重点发展区域区域性气候可行性论证工作管理办法（暂行）》

解读 

 

一、文件制定的背景 

2018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以厅字

〔2018〕22 号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

见》，要求创新便民利企审批服务方式，实行企业投资项目

“多评合一”、并联审批，在各类开发区推行由政府统一组

织对一定区域内土地勘测、矿产压覆、地质灾害、水土保持、

文物保护、洪水影响、地震安全性、气候可行性等事项实行

区域评估，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此后，省政府以赣府厅字

〔2018〕33 号文下发《关于推进投资项目审批提质增效改革

的实施意见》，提出“在已经整体规划、地理空间确定、产

业定位明晰的开发区、产业集聚区、特色小镇等重点发展区

域，对环评、能评、……气候可行性、地震安全性等事项，……

探索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要求省直有关部门加强指

导和服务，制定出台相关事项开展区域评估的实施细则。

2019 年，省政府“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全面优化政务服

务若干措施”（赣府字〔2019〕21 号）提出要全面推行“区

域评估”，6月底前出台“区域评估”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

化服务”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根据国家要求和《江西省气候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气候



可行性论证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 18 号），制定《江

西省重点发展区域区域性气候可行性论证工作管理办法（暂

行）》（以下简称《办法》）。 

二、起草经过 

《办法》共 15 条，主要从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职

责、气候可行性论证的组织、论证要求、论证资料、论证报

告内容及评审、论证报告应用、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明确

和规范。在起草过程中，先后征求了全省各市气象局、省局

直属各单位、各内设机构的意见；3月 20 日通过“江西气象

网”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3月 28 日召开座谈会征求相关专

家意见，吸纳征求到的意见修改后于 4 月 2 日交法律顾问进

行合法性审核，5月 13 日江西省气象局第 7次局务会议审议

通过。 

三、主要条款解读 

（一）关于适用范围 

按《江西省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

案》要求，明确在本省行政范围内的国家级、省级、市级开

发区、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新区、特色小镇等重点发展

区域应当进行区域性气候可行性论证，对落户区域内的项

目，原则上不再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因火电、化工、易燃

易爆等为涉及安全的重点工程项目，如落户到区域，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 

（二）关于编制机构 

《江西省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



案》规定，在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新区、

特色小镇和其他有条件的区域，推行由政府统一组织对压覆

重要矿产资源、环境影响评价、……气候可行性等评估评价

事项实行区域评估。据此，明确区域性气候可行性论证由所

在地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或区域管委会、或相应管理

机构按照管理权限组织编制，并纳入区域评估事项。 

（三）关于论证机构 

开展气候可行性论证，目的是趋利避害。《国务院关于

印发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实施方案的通知》（国

发〔2016〕29 号）把气候可行性论证作为涉及安全的强制性

评估事项予以保留，充分说明气候可行性论证对规划和建设

项目的重要性。同时气候可行性论证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

作，需要具备相应的能力才能开展，不符合能力要求的论证

机构开展气候可行性论证，达不到国家对规划和建设项目进

行气候可行性论证的目的。因此，《办法》规定区域性气候

可行性论证由论证机构进行，论证机构应当具备相应能力，

并对区域性可行性论证报告内容和结论负终身责任。 

（四）关于监管 

一是规定省气象主管机构应当组织专家对区域性气候

可行性论证报告进行技术审查，专家应当出具书面评审意

见；二是规定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应当积极配合当地人民

政府建立健全与区域评估、多评合一改革相适应的监管体

系，加强对区域规划编制单位、项目建设单位、气候可行性

论证机构开展区域性气候可行性论证及区域性气候可行性



论证报告应用情况的综合监管；三是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

按照权限对区域性气候可行性论证活动进行监管，及时公开

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并将处理结果纳入信用（中国）

江西网站向社会公开。 


